音樂組演奏主修期末術科考試辦法（國樂）
88.09.06  八十八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89.06.19  八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第四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95.06.05  九十四學年度第二學期音樂組（西樂）第二次所務會議暨課程委員會紀錄（修訂部分）
96.04.30  九十五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音樂組課程委員會暨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99.06.28  九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第四次國樂系課程委員會暨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02.19 102學年度第七次中國音樂學系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06.06  104學年度第六次中國音樂學系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06.12. 111學年度第七次中國音樂學系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學年度上學期起實施
	曲目
	一年級必須包含兩種以上不同風格之作品，以背譜演出。
二年級以上得以與研究專題相關之曲目演出，不限風格，以背譜演出。各學期期末術科考試曲目不得重覆。（演奏初試未通過者曲目可重複）

	評審
	由術科主修老師及相關專業之本校教師擔任（於各學期術科主修考前，由所方聘請評審教師）。

	考試日期
	每學期學科期末考前一週之內舉行。

	考試方式
	以校內演奏會形式舉行。
1.考試樂曲時間如下:
一年級：上學期、下學期（演奏時間不得少於15分鐘）。
二年級：上學期（演奏時間不得少於20分鐘）；

        下學期以演奏初試成績予以評分。若演奏初試未通過，或未申請演奏初試者，則照常參加期末術科考試（演奏時間20~30分鐘）。

三年級以上：比照二年級下學期之規定。
2. 詮釋報告；撰寫內容以考試曲目為主。

	成績
	平時成績20﹪
詮釋報告15﹪
期末術科考試65﹪

	備註
	1. 以演奏畢業，必須要修滿至少四學期術科主修學分，及格標準為75分，未達及格標準須重修。
2. 申請畢業音樂會前，須有連續二學期術科主修學分，並均達及格標準。
3. 主修期末術科考試之曲目須附詮釋報告，內容包含：作曲者創作背景(如無作曲者，可撰寫該樂種的歷史背景與特色)；基本曲式分析、演奏詮釋，字數不得少於5千字。論文口試當學期以及論文口試通過之後，不必再交期末詮釋報告。
4. 術科主修考試不同風格之曲目，由該專業領域之主修老師負責界定，並由主修老師簽名；在考試前14日繳交「應考曲目表」及「詮釋報告」至系辦。遲繳一至七日，主修學期總成績扣五分；遲繳八至十四日，總成績扣十分。詮釋報告之計分，以繳交之第一次版本為評分對象，補交之修正版本不列入計分考慮。於考試前未繳交詮釋報告者，不得參與期末考試。
教師簽名處(可接受老師電子簽名，但老師需要寫信至系辦)，未簽名將扣總分10分。
5. 主修聲樂、大提琴與低音提琴者，需演奏中國作品至少一首。
6. 音樂學主修轉至演奏主修，需先提出申請，參加該學期期末術科考試檢定，並獲系務會議通過。演奏主修轉至音樂學主修，需先提出申請，經口試及系務會議通過，並修過音樂學課程至少6學分以上。


2013.01.30、2013.09.18、2014、02、19經系務會議決議:期末詮釋報告的格式請按照畢業論文格式(請見附件)，不符論文格式得以零分計算，字數不得少於5千字，需另附考試曲目完整樂譜供評審使用，因著作權法請另訂成冊，不可與詮釋報告裝訂成一本，份數以及繳交日期與公告相同。
